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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機關受理並掛號分案

申請人填寫位置、構造及設備圖說查驗
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、相片資
料等

排定查驗日期，並通知起造人與位置、
構造及設備裝置人會同查驗位置、構造
及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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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位置、構造及設備竣工查驗作業流程 


